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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和实施，对制裁离婚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正日益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婚姻法》关于这一制度的条文规定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该制度的司法解释在适用情形、请求权主体、赔

偿义务主体和责任确定等方面亦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其应

有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 一、放宽请求权主体限制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将有权提

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范围限制为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

方，即请求权主体只能是夫或妻，不包括其他人员，但该条

（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侵害对

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有可能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共同生

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子女、岳父母、公婆等。在现实生活

中，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暴力侵害、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成员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不在少数，如妻子虐待公婆而导

致夫妻感情破裂，丈夫起诉离婚，在此情况下，其父母（即

其妻之公婆）可否对媳妇提起损害赔偿？若不可以，则《婚

姻法》第四十六条（三）、（四）项尤其是第（四）项就无

存在的必要，因为反正作为非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家庭暴力和

虐待、遗弃行为的受害者无权在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

倒不如把（三）、（四）项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仅限

为婚姻关系另一方，排斥受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但这显然

是与立法意图相悖的。因此，要真正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的应有功效，就应当扩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不仅限于

无过错的婚姻当事人，还应包括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

的、受婚姻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

例如，因暴力侵害、虐待、遗弃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

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应允许受害者参加到离婚诉讼之中，

并有权独立请求损害赔偿。 二、拓宽赔偿义务主体范围 《婚

姻法》第四十六条仅规定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而没

有明确规定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即未限制赔偿义务主体

的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却把承

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限定为无过错方的配偶即过错一方，而排

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笔者

认为，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

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

人的连带责任，若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重婚

导致离婚的，合法婚姻关系的无过错方应有权在离婚诉讼中

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如第三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法律制裁，

显失公平正义，且与社会公德相悖。《解释》对法律规定不

明的条文作出限制性解释，是不恰当的，也制约了离婚损害

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依

据实际情况，考察第三者是否“明知”，若为“明知”，则

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瑞士、美国、日

本等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即有类似的规定。我国

《婚姻法》也应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的故意

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

围之内，以在赔偿主体上趋以完备。 三、增加有权提起离婚



损害赔偿之情形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可以请求离婚

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

过错不可能为列举的四种情形所能全部涵盖，如发生婚外性

行为但未达到“同居”程度而对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

应不应赔偿？笔者所在法院判过这样一起案件：男方通过亲

子鉴定发现“儿子”非己所生，而是妻子与他人通奸所生，

遂起诉离婚，并要求妻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合议庭判决准

予离婚，同时判令女方赔偿男方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这例

判决实际上已超过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可提起

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如不判，显然有悖情理，对无过错的男

方也极不公平，可见，《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

偿的情形有必要加以扩大。严格地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

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

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

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承担赔偿之责，《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示例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

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那么这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较

为严重的过错只能由道德规范来调整，事实上，这种将其它

过错行为推归于道德规范调整的限制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撑

，在现实生活中也难获公众认可。比如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

的通奸、吸毒、赌博等现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如果

夫妻一方有这些行为，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

并不亚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它同样会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成为离婚的直接原因。因此，笔者认为

，《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予以扩大

，对诸如通奸、长期吸毒、赌博等重大的、情节严重的其他



过错行为，应赋予婚姻关系另一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以

体现法律的尊严、公平和正义。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可在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增加一项：“（五）其他严重违反

本法规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婚姻法》的精

神自由裁量即可。 四、离婚损害赔偿应适用“过错相抵”原

则 按照《婚姻法》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在于“无过错方”，有过错者是无权提出请求和获得赔偿的

。但事实上，导致离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离婚双方当

事人都有过错，只是过错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仅仅允许“无

过错方”才可请求损害赔偿，这将使得离婚案件中过错较小

的“弱势一方”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甚至被重婚者、同居

者、实施家庭暴力者以此作为抗辩，使受害者赔偿请求落空

，这不但有失公允，也会使《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

制度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也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初

衷相违。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不应强调无

过错，而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只要一方存在四十六条

所规定的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有权提

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由法

官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和大小，在过

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赔偿过错较小的一方，如果双

方过错相等，则可以不予赔偿。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

和正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意图也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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